●持有《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》的本市户籍公民，在其子女年满16周岁以前，领取每月30元的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。

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按下列办法支付：

①有用人单位的，由用人单位支付；

②无用人单位的，由其户籍所在地的镇(乡)政府、街道办事处支付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—— 摘 录 自：关于印发修订后的《上海市计划生育奖励与补助若干规定》的通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市人民政府  沪府发[2011]24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发文日期：2011年6月1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执行日期：2011年1月1日

更新原因：

原引用的“沪府发[2006]13号”文件已被“沪府发[2011]24号”文件废止。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的标准由原来的每月2.5元提高至每月30元。
